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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6]21 号文关于发布《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的通知及《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为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特制定大会须知如下，望出席股东大会

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 

一、股东大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所有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在出席会议前须经大会秘书处登记确认其参

会资格。 

三、股东大会期间，全体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凭股东登记表出席大会，并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和表决权等各项权

利。 

五、股东发言 

1、要求在股东大会发言的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 2 天，向大会秘书

处登记。 

2、有股东开会前要求发言的，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大会

主席许可，始得发言。有股东临时要求发言应先举手示意，经主席许可

并在大会秘书处登记之后，即席或到指定发言席发言。 

3、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每一位股东的发言时间

不得超过 5 分钟。 

股东违反上述规定的发言，大会主席可以拒绝或制止。 

六、公司董事会或经营管理人员，在所有股东的问题提出后统一回答。 

七、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时不进行大会发言。在大会召开过程中，

股东、董事、监事及其他有关人员，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或法定职责、干扰股

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行为的将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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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二 OO 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 10:00 时 

会议地点：公司 103 会议室  

大会主席：边程 董事  
会议议程： 
 

序号 会议议程 解释人 页码

1 宣布本次大会开始 边  程  

2 宣读本次大会出席情况报告 刘建军  

3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周和华 4 

4 审议《关于选举吴列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边  程 6 

5 进行集中投票表决及统计（休息 5 分钟） -  

6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报告 刘建军  

7 宣读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边  程  

8 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律  师  

9 宣布本次大会结束 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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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经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6]92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现修改为：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占公司资产。公司董事

会应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的

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

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董事予以罢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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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中： 

候选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董事候选人由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书面提名推

荐，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 1%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三）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向监事会书面提名推

荐，由监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四）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候选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如下： 

（一）董事候选人由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书面提名推

荐，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 1%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三）监事候选人由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的股东向监事会书面提名推

荐，由监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四）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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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吴列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原独立董事高建明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

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三届十一董事会审议通过提名吴列进先生为新任独立董事

候选人，吴列进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吴列进，男，汉族，1961 年出生，大学本科，讲师。历任安徽铜陵学院讲

师，海南嘉陵集团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广州银业集团总经理，广东

银达担保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现任广东中盈盛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 

 


